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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崇阳县烟草专卖局持续强化
绩效考核工作，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和
创新精神。

细化考核指标。全面梳理各岗位绩
效考核指标及考核细则，突出重点，合理
制定分值权重，做到考核明确、责任明
确，促进工作有重点，能力有提升。

完善激励机制。 进一步细化激励的

阶段性评价，明确加分额度，做到有理论
支撑、有数据支撑，增强考核的公平性。

强化问题整改。明确指出各岗位员
工当月工作中的亮点、特色以及存在的问
题，分析其今后的努力方向；对在督查中
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到相关部门，使绩
效考核成为考核双方沟通、交流的平台，
促进工作质效的提升。（通讯员 黄晓宏）

崇阳县烟草专卖局持续强化绩效考核工作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门诊用药可报销50%以上
新华网消息 参加城乡居民基

本医保的3亿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日前迎来“利好”：其在国家基本医保
用药目录范围内的门诊用药，报销比
例将提高至50%以上。

此前，我国多地已通过门诊大病
或慢病保障机制，减轻了一些病情严
重、符合一定指征的高血压、糖尿病患
者的疾病负担。但各地门诊慢病保障
的“门槛”普遍较高，力度也不相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
究中心研究员、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
顾雪非说，我国基本医保分为职工医
保和城乡居民医保。这一医保新举措
让受益人群“升级”，涵盖了城乡居民

医保的普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将两
大慢病门诊的报销比例“加码”，进一
步减轻数亿患者的医疗负担。

安徽一位参加城乡居民医保的
普通高血压患者，一年的门诊药费约
有3000元。以前，这些药费最多只
能报销几百元，如今报销比例提高到
50%，可以省下不少支出。

在“政府要过紧日子”的大背景下，
为何还要担起两大慢病的新“账本”？

顾雪非表示，除了为患病群众
“减负”，这一医保新举措与防控慢
病、老年健康促进、加强分级诊疗等
措施相配套，意在长远。

超过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患

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是我
国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总体疾病负担
高，严重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存状况。

在“治”的一端：我国在推动分级
诊疗的同时，全科医生、家庭医生等
就近提供便捷、连续的医疗服务，当
好“健康守门人”。医保则发挥“指挥
棒”作用，通过提高基层就诊报销比
例，引导人们就医行为发生改变。

在“防”的这一端：健康中国行动
将开展四类重大慢性病防治行动和
老年健康促进行动，强调预防为主，
将疾病治疗转化为健康管理。

医改推动、医保主导——专家指

出，我国正以基层为重点，促“防”
“治”两端相融合，将预防关口前移，
让亿万老人少跑腿、少支出，更要少
生病。

政务处分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拟设定6种政务处分种类
新华网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10月8日在
中国人大网公布，面向社会征求意见。

今年8月，政务处分法草案首次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审议。10月8日全文公开的
政务处分法草案分为7章，包括总
则，政务处分种类和适用，违法行为
及其适用的处分，政务处分的程序，
复审、复核、申诉，法律责任和附则，
共66条。中国人大网同时公开了关
于政务处分法草案的说明。

根据草案说明，政务处分是对违
法公职人员的惩戒措施。监察法首次
提出政务处分概念，并以其代替“政纪

处分”，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
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制定政务处分
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把法
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
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
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有利于实
现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建设一支忠诚
干净担当的公职人员队伍。

草案明确了政务处分主体。规定
处分决定机关、单位包括任免机关、单
位和监察机关，并明确两类主体的作
用和责任；明确了党管干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民主集中制，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等5项政务处分原则。

草案规定了政务处分种类和适

用规则。设定了警告、记过、记大过、
降级、撤职、开除6种政务处分。相
应的处分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
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
级、撤职，二十四个月。受到开除处
分的，自处分决定生效之日起，解除
其与单位的劳动人事关系。

草案规定：“公务员以及参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职级
和级别；其中，受到记过、记大过、降
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
次。受到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
职务、职级和级别”“有中国共产党党
员身份的公职人员受到撤销党内职

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
应当依法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

草案严格规范政务处分程序，对处
分主体的立案、调查、处分、宣布等程序
作了明确规定。考虑到有的公职人员在
任免、管理上的特殊性，草案规定，对各
级人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选举或者任
命的人员给予撤职、开除政务处分的，先
由人大（政协）或者其常委会依法依章程
罢免、撤销或者免去其职务，再由处分决
定机关、单位依法作出处分决定。

为充分保障被处分人员的合法
权利，草案还设专章规定了复审、复
核、申诉途径。草案征求意见截止日
期为2019年11月6日。

关注
养老


